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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以下簡稱本醫院）

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第二條  本醫院之任務如下： 

一、供本校獸醫學系所及有關系所師生之臨床教學、研究與實習。 

二、促進動物醫學之研究與發展。 

三、培育及訓練動物醫療人員。 

四、提供動物診療與保健服務。 

第三條  本醫院置院長一人，秉承校長、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長之命綜理院務。

院 長由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長商同獸醫專業學院院長就獸醫專業學院教

師中提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任期為三年，得續任一次。 

本醫院得置副院長一人，襄理院務。由本醫院院長就獸醫專業學院教師

中提請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長及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副院長以配合院長任期為原則，應於新任院長就任時去職。如因重大事

由，於任期屆滿前得由本醫院院長提請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長及校長免

除其聘兼職務。 

第四條  本醫院下設各科、室： 

一、大動物及經濟動物疾病科 

二、小動物內科 

三、小動物外科 

四、急診及加護科 

五、實驗診斷科 

六、病理診斷科 

七、影像診斷科 

八、復健及整合醫學科 

九、住院室 



各科、室置主任一人，均由本醫院院長商同獸醫專業學院院長就該學院

專任教師或本院職級相當之人員中提請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長及校長聘

請兼任，任期為三年，得續任一次。 

前項各科、室得視業務需要呈請增減之。 

第五條  本醫院設下列各行政及支援單位： 

一、秘書室 

二、總務室 

三、藥劑室 

各室得視需要置主任一人，秉承本醫院院長之命綜理各該室業務，由本

醫院院長就獸醫專業學院教師或本院職級相當之人員中提請生物資源暨

農學院院長及校長聘請兼任，任期為三年，得續任一次。 

總務主任得由職員擔任之。 

第六條  本醫院置職員若干人，其職稱如下： 

技正、秘書、專員、藥師、獸醫師、組員、技士、技佐、辦事員、書記

等。 

前項人員均由本醫院院長遴選層報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長轉呈校長任用

之。 

本醫院因任務需要，得置兼任獸醫師，並得由獸醫學系教師兼任，其聘

兼辦法另訂之，並經院務會議通過。 

第六條之一 本醫院設主計室，置主任一人、佐理員若干人，依法掌理歲計、會

計及統計事項。。 

第六條之二 本醫院置人事管理員一人，兼任，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七條  本醫院設主管會議，由本醫院院長、副院長、各科、室主管、獸醫學系

主任及代表二名組成之。以本醫院院長為主席，研擬重要規章，預算，

業務計畫、工作報告及檢討。 

第七條之一 本醫院設院務會議，以本醫院院長為主席，審議本醫院重要規章及業

務決策，院務會議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八條  本醫院視業務發展需要，得設置各種委員會，委員會組織規則另訂之。 

第九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十條   本醫院辦事細則及職員服務規則另訂之。 

第十一條 本規程經本醫院主管會議、本醫院院務會議、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務會

議、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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